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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88 号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青岛海盈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盈康”）通过直接收购和

间接收购方式合计收购深圳圣诺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100%股权，交易总金额 3 亿元，并根据标的公司 2023

至 2025 年度实际净利润金额设置交易对价调整机制，总金额最高不

超过 3.45 亿元。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以下问题并作出

补充说明： 

1. 标的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上半年（以下简称“报告

期”）分别实现净利润 4,427.12 万元、1,809.97 万元、288.05 万元；

此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情况下，预计标的公司 2023年至 2027年、

永续年度（以下简称“预测期”）分别实现净利润 1,486.12 万元、

2,239.21 万元、3,145.18 万元、3,947.18 万元、4,373.15 万元、4,132.46

万元，与报告期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 

（1）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业绩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业绩

是否存在持续下滑趋势，不利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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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结合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主要业务产品报告期的单

价、销量及预测期的预测基础对比情况，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变动情况

及稳定性、报告期影响业绩的不利因素、在手订单预计未来各年度实

现情况，行业竞争格局及所处地位、行业发展趋势等，说明预测期收

入、毛利率、各项费用率的具体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3）请补充说明此次交易预计产生的商誉及计算过程，并充分提

示风险。 

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2.此次交易设置股权转让对价调整机制，若 2023 至 2025 年度标

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低于人民币 68,570,000 元，则股权转让

对价应予调减，高于部分相应调增，并设置相应的调减下限和调增上

限。直接收购部分，海盈康向启明维创（上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启明投资”）支付其股权转让对价的 85%，向易

明军等自然人支付全额对价，若标的股权最终对价低于 212,318,100

元但高于或等于对价下限 180,470,385 元，则易明军等自然人转让方

应将海盈康多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退还，海盈康应向启明投资支付剩

余股权转让对价；间接收购部分，公司及海盈康向鞠盛支付全额对价，

向潘飞云等自然人支付其股权转让对价的 85%，若最终对价低于人民

币 87,681,900 元但高于或等于人民币 74,529,615 元，则鞠盛应将受让

方多支付的合伙份额转让对价退还给公司方，公司方向潘飞云等自然

人支付其剩余对价。 

（1）收益法下，预计标的公司 2026 年、2027 年较 2023 年至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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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净利润有较大增长，请补充说明此次对价调整考核期采取 2023

年至 2025 年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明确相应对价调整上下限对应的标

的公司业绩完成程度、考量因素及合理性。 

（2）请明确启明投资、潘飞云等自然人在标的公司未完成相应业

绩时其取得对价的具体计算方式及其合理性。 

（3）此次交易向鞠盛、易明军等自然人一次性支付全额对价，请

测算在标的公司未完成相应业绩情况下，公司未能收到相应业绩补偿

款的风险敞口、占此次交易对价的比例、对价调整机制设置的合理性，

并说明公司有无相应保障措施。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11 月 7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青岛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

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责任。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2 年 10 月 31 日 


